
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作業規範 
 
（提示相關規定） 

一、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除「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規定者外，並應依本作業規範辦理。 

（出口外匯業務） 
二、經本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之銀行（以下簡稱指定銀行）辦理出口外匯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出口結匯、託收及應收帳款收買業務： 

1
.

憑辦文件：應憑國內顧客提供之交易單據辦理。 

2
.

掣發單證：出口所得外匯結售為新臺幣者，應掣發出口結匯證實書；其未結售為新臺幣者，應掣發其他交

易憑證。上述單證得以電子文件製作。 

3
.

列報文件：應於承作之次營業日，依下列規定向本行外匯局檢送交易日報： 

（
1
）

以書面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臨櫃外匯交易所掣發之單證及網際網路外匯交易所製作之外匯交易清

單與相關媒體資料。 

（
2
）

以媒體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該外匯業務所製作之媒體資料。 

（二
）

出口信用狀通知及保兌業務： 

憑辦文件：應憑國外同業委託之文件辦理。 

（進口外匯業務） 
一 

二）

三、指定銀行辦理進口外匯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憑辦文件：開發信用狀、辦理託收、匯票之承兌及結匯，應憑國內顧客提供之交易單據辦理。 

（ 開發信用狀保證金之收取比率：由指定銀行自行決定。 

（三
）

掣發單證：進口所需外匯以新臺幣結購者，應掣發進口結匯證實書；其未以新臺幣結購者，應掣發其他交易

 



憑證。上述單證得以電子文件製作。 
（四
）

列報文件：應於承作之次營業日，依下列規定向本行外匯局檢送交易日報： 
1
.

以書面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臨櫃外匯交易所掣發之單證及網際網路外匯交易所製作之外匯交易清單與

相關媒體資料。 

2
.

以媒體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該外匯業務所製作之媒體資料。 

（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 

四、指定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屬郵局辦理一般匯出及匯入匯款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匯出匯款業務： 

1
.

憑辦文件：應憑公司、行號、團體或個人填具有關文件及查驗身分文件或基本登記資料後辦理；其中公司

部分，應查驗公司設立登記表或最近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並上網查詢公司基本登記資料。另以新臺幣

結購者，應依「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以下簡稱申報辦法）辦理，並確實輔導申報義務人詳實申報。 

2
.

掣發單證：匯出款項以新臺幣結購者，應掣發賣匯水單；其未以新臺幣結購者，應掣發其他交易憑證。上

述單證得以電子文件製作。 

3
.

列報文件：應於承作之次營業日，依下列規定向本行外匯局檢送交易日報： 

（
1
）

以書面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臨櫃外匯交易所掣發之單證及網際網路外匯交易所製作之外匯交易清

單與相關媒體資料、「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以下簡稱申報書）、本行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及其

他規定文件。 

（
2
）

以媒體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該外匯業務所製作之媒體資料、書面之申報書、本行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及其他規定文件。 

二 

（二
）

匯入匯款業務： 

1
.

憑辦文件：應憑公司、行號、團體或個人提供之匯入匯款通知書、外幣票據或外幣現鈔及查驗身分文件或

 



基本登記資料後辦理；其中公司部分，應查驗公司設立登記表或最近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並上網查詢

公司基本登記資料。另結售為新臺幣者，應依申報辦法辦理，並確實輔導申報義務人詳實申報。 
2
.

掣發單證：匯入款項結售為新臺幣者，應掣發買匯水單；其未結售為新臺幣者，應掣發其他交易憑證。上

述單證得以電子文件製作。 

3
.

列報文件：應於承作之次營業日，依下列規定向本行外匯局檢送交易日報： 

（
1
）

以書面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臨櫃外匯交易所掣發之單證及網際網路外匯交易所製作之外匯交易清

單與相關媒體資料、申報書、本行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及其他規定文件。 

（
2
）

以媒體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該外匯業務所製作之媒體資料、書面之申報書、本行或其他主管機關核

准文件及其他規定文件。 

（外匯存款業務） 
五、指定銀行辦理外匯存款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憑辦文件：應憑匯入匯款通知書、外幣貸款、外幣票據、外幣現鈔、新臺幣結購之外匯及存入文件辦理。 

（二
）

承作限制：不得以支票存款及可轉讓定期存單之方式辦理。 

（三
）

辦理結購及結售手續：以新臺幣結購存入外匯存款及自外匯存款提出結售為新臺幣，其結購及結售，均應依

申報辦法及「銀行業輔導客戶申報外匯收支或交易應注意事項」辦理。 

（四
）

外匯存款轉讓：應經由指定銀行辦理，且受讓人應將其所收外匯存入其在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 

（五
）

掣發單證：存入款項以新臺幣結購存入者，掣發賣匯水單；其未以新臺幣結購存入者，掣發其他交易憑證。

自外匯存款提出結售為新臺幣者，掣發買匯水單；其未結售為新臺幣者，掣發其他交易憑證。上述單證得以電子

文件製作。 

三 

（六
）

列報文件：應於承作之次營業日，依下列規定向本行外匯局檢送交易日報及外匯存款日報： 

1
.

以書面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臨櫃外匯交易所掣發之單證及網際網路外匯交易所製作之外匯交易清單與

 



相關媒體資料、申報書、本行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及其他規定文件。 
2
.

以媒體檢送交易日報者，應附送該外匯業務所製作之媒體資料、書面之申報書、本行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

文件及其他規定文件。 

（外幣貸款業務） 
六、指定銀行辦理外幣貸款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承作對象：以國內顧客為限。 

（二
）

憑辦文件：應憑顧客提供其與國外交易之文件辦理。 

（三
）

兌換限制：外幣貸款不得兌換為新臺幣，但出口後之出口外幣貸款，不在此限。 

（四
）

列報文件：外幣貸款之撥款及償還，應依附件二十所列「指定銀行承作短期及中長期外幣貸款填報交易日報

說明」填報交易日報，並將月底餘額，依短期及中長期貸款類別，列表送本行外匯局。 

（五
）

外債登記：於辦理外匯業務時，獲悉民營事業自行向國外洽借中長期外幣貸款者，應促請其依「民營事業中長

期外債申報要點」辦理，並通知本行外匯局。 

七、指定銀行對廠商以多筆進出口案件彙總一次申辦進出口外幣貸款案，應憑廠商提供交易文件清單辦理。該清單

須逐筆列載交易文件名稱、號碼、日期、國外交易廠商名稱及交易金額等資料，並具結清單所載資料有關交易

屬實。有關交易文件，請廠商自行留存備查。 

（外幣擔保付款之保證業務） 
八、指定銀行辦理外幣擔保付款之保證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四 

三）
（一
）

承作對象：以國內顧客為限。 

（二
）

憑辦文件：應憑顧客提供之有關交易文件辦理。 

（ 保證債務履行：應由顧客依申報辦法規定辦理。 

（四
）

列報文件：應將月底餘額及其保證性質，列表報送本行外匯局。 

 



（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務） 
九、經本行許可辦理新臺幣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該信託資金之收受及屆期本益之攤還，均應以新臺幣為之，不得以外幣支付。 

（二
）

該信託資金之委託人以下列為限： 

1
.

本國自然人或領有外僑居留證之外國自然人。 

2
.

本國法人或經我國政府認許之外國法人。 

3
.

經許可來臺，並依財政部規定在國內銀行開設新臺幣存款帳戶之大陸地區人民。 

4
.

其他經財政部或本行核准者。 

（三
）

前款第三目之委託人，其每筆信託金額不得超過同目所設帳戶之存款餘額。 

（四
）

申報相關業務資料：依照本行規定之「新臺幣指定用途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務」之連線方式辦理。 

十、經本行許可辦理外幣信託資金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務之指定銀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辦理該業務所簽發之外幣信託憑證不得憑以辦理質借新臺幣。 

（二
）

該業務承作對象應先於指定銀行開立外匯存款帳戶。 

（三
）

該業務資金之收受及屆期之贖回，均應以同一外幣為之。 

（四
）

該信託資金之委託人資格以下列為限： 

1
.

準用第九點第二款之第一、二、四目。 

2
.

經許可來臺，並依財政部規定在指定銀行開設外匯存款帳戶之大陸地區人民。 

（五
）

前款第二目之委託人，其每筆信託金額不得超過同目所設帳戶之存款餘額。 五 

（六
）

申報相關業務資料：依第九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外幣提款機業務） 
十一、經本行許可辦理外幣提款機業務之指定銀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持卡人提領外幣現鈔每人每日累積金額，應以一萬美元或等值外幣為限，其等值新臺幣金額並應與同一持卡

人該日於自動櫃員機提領新臺幣現鈔之金額合併計算，不得超過銀行所訂之新臺幣現鈔每日累積提領上限。 

（二
）

銀行掣發之賣匯水單，得以彙總表代替，表內分別註明本國人及外國人所結購外幣之筆數及金額，免填各筆交

易之匯款編號、客戶統一編號、外幣金額、匯款分類名稱編號及受款地區國別。 

（其他有關業務事項） 
十二、指定銀行辦理三角貿易押匯及託收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指定銀行辦理非由臺灣出口而在臺灣押匯案件，應在所掣發之出口結匯證實書右上角加註「三角貿易」或「TAT」

字樣。 

（二
）

指定銀行辦理臺商經由香港出口在臺灣押匯之三角貿易案件，依出口押匯單據（如產地證明書、檢驗證明、

L/C註明輸出港為大陸港口B/L填列香港為出口港、B/L之出口港雖列香港但接貨地為大陸⋯等）得辨識其貨

品來自大陸地區，且未填報大陸出口臺灣押匯申報表者，除須在所掣發之出口結匯證實書右上角加註「三角

貿易」或「TAT」字樣外，應另加註「大陸出口」或「MLE」字樣。 

（三
）

指定銀行受理對大陸地區投資及貿易之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業務時，應先由廠商填妥「臺

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申報表」一式三聯： 

1
.

第一聯：作為出口結匯證實書之附件，隨交易日報送本行外匯局。 

2
.

第二聯：由指定銀行留存。 

3
.

第三聯：交由廠商留存，憑辦再匯出款。 

指定銀行辦妥押匯手續後，應於該三聯單上加註規定資料及簽蓋銀行章，並在掣發予廠商之出口結匯證實書上加

蓋「大陸出口臺灣押匯」戳章。 

六 

（四
）

指定銀行受理臺灣接單、大陸出口之貨款，以匯款方式匯入臺灣地區案件，於廠商收到匯入款並檢附確屬大陸

出口之相關交易文件，比照前項大陸出口、臺灣押匯案件，填報「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申報表」。 

 



十三、指定銀行得為國內廠商在其「大陸出口、臺灣押匯」之押匯金額內開發貨物自第三地運至大陸地區之三角

貿易信用狀，並應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

承作對象：限已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之國內廠商。 

（二
）

開狀金額連同廠商已辦理再匯出款至大陸地區金額合計不得超過「大陸出口、臺灣押匯」金額。 

（三
）

憑辦文件及作業程序： 

1
.

指定銀行應憑廠商提示「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申報表」第三聯（廠商留存聯）正本辦理，

並在該「申報表」上加註開狀日期及信用狀金額，加蓋銀行章後，影印一份於廠商第一次付款時作為進口

結匯證實書（或其他交易憑證）之附件，隨交易日報送本行外匯局，該「申報表」第三聯正本退還廠商。 

2
.

廠商應同時填報「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進口臺灣開狀申報表」一式二聯。指定銀行承作時需加註信用狀

號碼、廠商付款日期及金額，並加蓋銀行章。其中第一聯作為進口結匯證實書（或其他交易憑證）之附件，

隨交易日報送本行外匯局（若為分次付款，則於每次付款時，先在該申報表加註廠商付款日期、金額後，

影印送本行外匯局，俟最後一次付款，再將其正本送本行外匯局），第二聯由指定銀行留存。 

3
.

相關單據之附註：指定銀行承作本項業務，應於所掣發進口結匯證實書（或其他交易憑證）右上角加註「三

角貿易」或「TAT」字樣，以資識別。其他由臺灣以L/C、D/A或D/P方式付款之三角貿易案件，亦比照辦

理。 

（四
）

指定銀行辦理本項之三角貿易開狀業務，應考量相關風險，審慎辦理融資。 

（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 
七 

二）

十四、銀行業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有關旅行支票買、賣匯率之訂定應依本行外匯局有關規定辦理。 

（ 第四點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款第一目之規定，於辦理該業務時準用之。 

（三
）

受理顧客結購（售）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之申請時，應掣發賣（買）匯水單；顧客結購（售）金額達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者，應填具申報書辦理結匯。 
（四
）

未經本行許可辦理外匯業務之銀行（以下簡稱非指定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辦理買賣外幣現鈔及

旅行支票業務時，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

得於外匯指定銀行開設外匯存款戶，但不得與國外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通匯往來關係。 

2
.

在符合財政部規定金融機構外幣風險上限之前提下，得持有之最高外匯買超部位以本行核給之額度為限，

外匯賣超部位限額為零。 

3
.

所需外匯營運資金，得依申報辦法逕向外匯指定銀行結購（售），全年累積金額不受限制，惟應於申報書註

明該業務，並加註本行許可辦理該業務之文號。 

（信用卡業務） 

十五、辦理國際信用卡、國際金融卡或國際轉帳卡之業者及發卡銀行，於開始營業前，應由總機構就涉及外匯業

務事項函報本行同意，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

對年滿二十歲在臺領有外僑居留證之自然人提供發卡服務時： 

1
.

該外僑持有之外僑居留證有效期限須在一年以上。 

2
.

對該外僑核發之國際信用卡、國際金融卡或國際轉帳卡，其有效期限應不超逾其外僑居留證有效期限。 

（二
）

對我國境內居住，未滿二十歲領有國民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之自然人提供正卡發卡服務時，持卡人於國外刷

卡消費，如其歸戶額度為新臺幣二萬元以內者，可由發卡機構代理持卡人辦理結匯。 

（三
）

持卡人之資格與申報辦法規定不符時，應負責將其結匯金額沖回。 
八 四）（ 持卡人每筆或單日累計結匯金額應依申報辦法規定申報者，請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之相關結匯明細以電腦報表

送本局，並應指定專人負責辦理此項控管作業。持卡人授權結匯之逐筆明細（含卡別、銀行代碼、序號、交易日期、

持卡人姓名或公司名稱、身分證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出生日期或設立日期、結匯金額(US)、國籍、居留證核

發日期等欄位）及總額之電腦檔案，請自行妥為保管，以備查核。 

 



（單證） 
十六、銀行業辦理各項外匯業務所應掣發之單證（單證之格式如附件二十一），除應註明承作日期、客戶名稱、統

一編號，並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

與出、進口外匯有關之出、進口結匯證實書及其他交易憑證：應加註付款地區或收款地區國別及付款方式，

但該付款方式得以代碼表示之，如即期信用狀為 1 、遠期信用狀為 2 、承兌交單為 3
 

、付款交單為 4 。付

款地區或收款地區國別為大陸地區者，應加註大陸地區之付款銀行或收款銀行名稱，但該名稱亦得以SWIFT

代碼表示之。 

（二
）

與匯入及匯出匯款有關之買、賣匯水單及其他交易憑證：除應依附件二十二所列「匯出、入匯款之分類及說

明」加註匯款分類名稱及編號外，另應加註國外匯款人或受款人身分別（政府、公營事業、民間）、匯款地區

或受款地區國別及匯款方式，但該匯款方式亦得以代碼表示之，如電匯為 0
 

、票匯為 1 、信匯為 2 、外幣

現鈔及旅行支票為 C 、其他為 5 。上述匯款方式為電匯者，買匯水單及其他交易憑證應加註匯款人及匯款

銀行名稱，但該名稱亦得以SWIFT代碼表示之；賣匯水單及其他交易憑證應加註受款人及其帳號，以及受款

銀行名稱，但該名稱亦得以SWIFT代碼表示之。 

銀行業辦理各項外匯業務所應掣發之單證，如以電子文件製作，應符合「電子簽章法」及其施行細則之相關規

定。 

各項單證字軌、號碼之編列，應依本行外匯局核定之英文字軌編號為之，字軌以下之號碼位數以十位為限。 

（報表） 
九 

二）

十七、辦理外匯業務之規定報表格式、內容及填報須知如下： 

（一
）

外匯部位日報（附件一）。 

（ 出口及匯入匯款交易日報（附件二）。 

（三
）

進口及匯出匯款交易日報（附件三）。 

 



（四
）

外匯存款日報（附件四）。 
（五
）

遠期外匯日報（附件五）。 

（六
）

新臺幣匯率選擇權交易日報（附件六）。 

（七
）

無本金交割新臺幣遠期外匯日報(媒體傳送) （附件七）。 

（八
）

國外負債餘額日報（附件八）。 

（九
）

外幣貸款及外幣保證餘額月報表（附件九）。 

（十
）

純外幣新金融商品業務月報表（附件十）。 

（十
一） 新臺幣與外幣間換匯換利交易月報表（附件十一）。 

（十
二） 無本金交割新臺幣遠期外匯交易月報表（附件十二）。 

（十
三） 新臺幣匯率選擇權交易月報表（附件十三）。 

（十
四） 第三貨幣間外匯交易月報（附件十四）。 

（十
五） 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出口臺灣押匯申報表（附件十五）。 

（十
六） 臺灣地區廠商辦理大陸進口臺灣開狀申報表（附件十六）。 

（十
七） 國際匯兌匯入匯出款項每日詳情表（附件十七）。 

（十
八） 買賣外幣現鈔及旅行支票業務交易日報表（附件十八）。 

銀行業依規定檢送各項交易報表時所附送之媒體資料檔案格式，由本行外匯局訂定。 

（操作手冊及其他說明資料） 
一

○ 

二）

十八、本行所訂其他操作手冊及說明資料如下： 

（一
）

大額結匯款資料、大額遠期外匯資料電腦連線作業系統操作手冊（附件十九）。 

（ 指定銀行承作短期及中長期外幣貸款填報交易日報說明（附件二十）。 

（三
）

各項外匯業務所應掣發單證之格式（附件二十一）。 

 



 

一

一 

（四
）

匯出、入匯款之分類及說明（附件二十二）。 

十九、以電子文件製作單證之網際網路外匯交易清單及媒體，保存期限至少為五年。 


